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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工作保障及購買保險指引義工工作保障及購買保險指引義工工作保障及購買保險指引義工工作保障及購買保險指引 

I. 義工工作保障指引義工工作保障指引義工工作保障指引義工工作保障指引 

 

工作安全措施工作安全措施工作安全措施工作安全措施 

1. 須為義工提供舒適、方便和安全的工作環境和設施 

2. 須細心審視及評估在服務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工作障礙和意外，加以小心處理和

避免意外發生 

3. 為義工提供適當的培訓和工作指引，讓義工掌握足夠的工作信心和服務技巧，

預防問題/意外的發生 

4. 除義工工作安全外，須同時考慮服務對象的個人安全，或評估義工對服務對象

可能造成的傷害 

5. 應在義工工作手冊訂明有關服務準備、服務執行及服務終止過程中，對義工本

身、服務機構和服務對象的一切須遵守的工作守則，並須嚴格執行 

6. 在服務過程中，應儘量避免義工與服務對象有過份密切的關係和有金錢上的處

理；另如遇出外工作情況，亦儘量安排結伴前往 

7. 須教導義工如何避免和面對異性服務對象不當行為(如性騷擾) 的處理方法，並

加強有關提高警覺的訓練 

 

突發應變措施突發應變措施突發應變措施突發應變措施 

1. 當策劃活動時，須預計所遇困難，並預備後備方案或後勤支援，以應不時之需 

2. 遇天氣惡劣情況，須依一般服務機構規定作應變，並於報名時詳細列明  

3. 如遇緊急意外或突發事件，須訂立一套即時報告的問責機制和有效溝通渠道，

讓活動負責人或上層作決定如何處理，有關機制及聯絡資料亦應先讓義工知道 

4. 如遇意外發生，須指導義工如何冷靜處理，依循指示作應變和跟進各項工作，

而活動負責人須立即給予支援和鼓勵 

5. 義工協調員或工作督導員須立即就事件作跟進工作，如： 

� 對義工或服務對象進行情緒輔導 

� 儘快提交事發紀錄和檔案，以便申請有關保險賠償 

� 即時向上司報情況和處理方法，並諮詢專業意見 

� 細心分析及檢討問題的所在，建議改善方法和預防問題再發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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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保障條例保障條例保障條例保障 

1. 凡義工年齡不足 18歲者，須父母/監護人簽署同意書才可參與各項戶外活動 

2. 而義工年齡不足六歲者，則須由父母/監護人或家中一名成年成員或父母/監護人

指定的其他成年人(如教職員/機構職員)陪同方可參加 

3. 為非牟利團體進行賣旗籌款活動，義工須年滿 14歲方可參與 

4. 14歲以下者，可由家長/成人陪同一起賣旗，但旗袋須由成年人攜帶及保管，有

關特別安排亦須經負責團體審核及批准，方可進行 

5. 14 歲以下青少年參與的義工活動，須由機構委派最少一名職員或成年義工負責

活動督導及陪同前往 

6. 根據社會福利署規定，不同活動需要不同人手比例，這些人手包括職員、導師

或義工。負責職員須按實際需要，安排足夠的工作人員照顧參加者，以下人手

比例祇供參考：- 

 

 弱能人士 

 家庭 成人 青年 兒童 長者 失聰 輕度弱智 /失明 /精神病康復者 

中度及嚴重弱智 /痙攣 

坐輪椅 /肢 體 傷殘 參觀 1:25 1:25 1:20 1:10 1:16 1:8 1:4 1:2 1:1 日營/旅行 1:20 1:20 1:16 1:10 1:14 1:8 1:4 1:2 1:1 宿營 1:16 1:16 1:16 1:8 1:12 1:8 1:4 1:2 1:1 遠足 1:16 1:16 1:16 1:8 1:8 1:8 1:4 1:2 1:1 野外露營 1:12 1:12 1:12 1:6 1:8 1:8 1:4 1:2 1:1 水上活動 1:8 1:8 1:8 1:4 1:4 1:8 1:4 1:2 1:1 攀山 1:6 1:6 1:6 1:4 1:4 1:8 1:4 1:2 1:1 

 註：成人-18歲以上；青年-12至 18歲；兒童-12歲以下；長者-60歲以上 

 

7. 如義工不足 18歲者，必須於父母/監護人同意書中列有聯絡電話。為符合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規定，負責職員所持有的參加者及其父母/監護人/家人的聯絡電話紀

錄，應在活動/計劃完結後迅速銷毀。 

   *   以上條例祇供參考，有關詳細條文請參考社會福利署、其他有關政府部門或 

       所屬服務機構活動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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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買義工保險指引購買義工保險指引購買義工保險指引購買義工保險指引 

 

義工是寶貴的人力資源，為服務機構提供不少的支援與貢獻，服務機構是有

責任保障義工的工作安全。根據本港僱傭保障條例，要求僱主為其僱員購買

勞工保險，以保障當僱員因工作關係引致任何傷亡時獲得合理賠償。故此，

為義工安排義工服務的機構亦有必要考慮為他們購買保險，提供適切的保

障。為義工購買的保險主要有兩種：公眾責任保險（第三者保險）及團體人

身意外保險。 

公眾責任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公眾責任保險公眾責任保險（（（（第三者保險第三者保險第三者保險第三者保險）））） 

服務期間出現問題事故，引致義工們的財物的損失及人身的損傷時或會追究

責任，如經法庭審理而宣判義工的損失是因機構的疏忽引致而非意外，機構

亦需負擔有關賠償，所以機構應在安排義工服務時考慮投保公眾責任保險（第

三者保險）以應付賠償的開支。在現行教育署行政通告九七年第七十五號「關

於學校購買保險」，已為資助學校及按位津貼學校購買上述保險保障。由於

所保障的範圍衹屬校方所負責舉辦的活動項目(包括教職員、與學校活動有關

的學生或家長)，故在推行活動時必須經由校方允許及主辦。家長教師會如已

正式註冊並成為學校所屬部門，而且舉辦的活動已由校方批准，則其活動亦

可受到認可和保險保障。 

 

 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團體人身意外保險團體人身意外保險 

除現行有關政府部門或服務機構購買保險的條例保障外，機構在計劃義工服務

時，應考慮是否為義工額外購買團體人身意外保險，以防於服務期間發生意

外，引致義工們財物的損失及人身的損傷時，義工可獲合理的賠償。而此項團

體人身意外保險，是以不論責任形式來作保障，而投放的保金與保額亦按個別

學校的需要作彈性處理，通常考慮的因素包括參與人數、年齡、全年活動的次

數、活動的危險成份等。 

 

服務前的準備服務前的準備服務前的準備服務前的準備 

機構在計劃服務時，應預算服務的義工人數、服務時數及義工的個人資料（性

別、年齡等），並且服務的時間及地點，保險公司將根據這些資料而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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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建議書。機構宜選擇規模較大的保險公司，因為這些保險公司可以提供較

多元化及較大彈性的保險計劃，而且參考資料及數據較全面，機構可按這些

資料考慮保額（例如受保人不同年齡有不同保額的需要），當然機構亦要考

慮這些保險公司可能會收取較高的行政費用。機構亦應向保險公司索取申請

保險賠償的手續文件及資料以備參考及使用。另一方面，機構亦須細心衡量

和預算為個別大型服務計劃購買保險，或為全年活動作計算，詳情可與保險

公司洽商。 

 

服務期間招募義工須知服務期間招募義工須知服務期間招募義工須知服務期間招募義工須知 

招募義工時，機構應將已協議／投保的保險資料提供予報名的義工，讓他們知

道其應得的保障與權益。有關索取義工的個人資料，機構宜先向保險公司查

詢，以便向義工解釋其個人資料的用途，以防觸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與服務機構查詢與服務機構查詢與服務機構查詢與服務機構查詢 

有不少的義工所參與的義工服務，是透過一些社會服務機構策劃與組織。而

在社會福利署的條例監管下，所屬社會服務機構的會員均受公眾責任保險的

保障；而個別機構亦可能特別為義工購買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故凡參與該服

務機構所舉辦的活動，亦將受保障之列。故機構負責人應與合作單位直接查

詢，以確保有關義工的工作保障。 

   

服務紀錄服務紀錄服務紀錄服務紀錄 

各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合約的內容及要求容有差異，機構在了解其要求後須

小心存備服務的紀錄，例如參與服務的義工的個人資料、義工的出席紀錄，

及發生事故或意外的報告及資料等，以便保險公司或有關單位需要時查閱。 

 

 

（以上資料衹供參考用，如有查詢可向有關部門、所屬服務機構、保險公司

或與義務工作發展局聯絡） 

 

                                   摘自「義務工作發展局義務工作管理實用手冊」 

                                      二００四  P.55 – P.58 


